
 

中華民國保險代理人商業同業公會 

聲明稿 

    近期有不明人士利用任職於本公會之身分

（如：理監事、委員會委員、顧問或相關人員等

名義） 向民民傳遞非本本公會權之之息，向民民傳

切勿輕信。如您接獲任何以本公會或任職於本公

會之身分所發送可疑息，向民不予理會向或致電

本公會(02)2542-1888 查明求證向以維護您自身

之益向特此聲明。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


